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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衛生局食品藥物管理科流程圖 

查處食品、藥物、化粧品違規廣告作業規範 

權責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業流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業期限 

 

(局)衛食風 S01-流程圖-1/2 

收文下列各單位移送之疑涉違規案件：消費者檢舉、食品

藥物管理署監錄、各縣市(含本市)衛生局監錄、相關單位

移送食品藥物管理署(如：NCC、民代服務處、公平會…) 

承辦人 

1
日

 

      判定廣告內容是否違反 

衛生法規（必要時，函請食藥署釋示） 

否 
函請公平交易

委員會辦理並

副知移案單位

(陳情人) 

是 

否 

移請當地轄管

衛生局辦理並

副知移案單位

(陳情人) 

是

否 

7
日

 

7
日

 

屬性判定，是否屬 

衛生法規規範之食品、健康食品、藥物 

或化粧品（必要時，函請食藥署釋示） 

函復移案

單位(陳情

人) 

違規廣告刊播行為人 

是否為本市轄區業者

或個體戶 

函請電視、電台、電信業者、網路公司提供

違規廣告刊播行為人登記之資料 

通知意見陳述 

是 

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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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責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業流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業期限 

 

 
(局)衛食風 S01-流程圖-2/2 

承辦人 

14
日

 

是 

否 

製作裁處書核定本 

需修改 

單位主管 

承辦人 

開立裁處書(稿) 

行政約談 

7
日

 

陳核 

3
日

 

修改定稿 

陳核 

裁處核定內容登入臺南

市政府罰鍰管理系統 

一層主管 

A 

函送裁處書予刊播

違規廣告行為人 


